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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 年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
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

一、监督检查内容

（一）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主要检查

用人单位的职业病防治管理组织和制度建立情况，职业卫生

培训情况，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开展情况，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评价开展情况，警示标识设置等职业病危害告知情况，职业

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配

备、使用、管理情况，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情况，职业病病

人、疑似职业病病人处置情况等。

（二）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国家随机监督

抽查。主要检查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依照法律

法规和标准规范开展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活动情

况，包括是否取得有效资质，是否在资质认可范围内从事技

术服务活动，出具的技术报告是否存在虚假或失实等情况，

人员、仪器设备、场所是否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等。

（三）放射诊疗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检查放射诊疗

机构建设项目管理情况，放射诊疗场所管理及其防护措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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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况，放射诊疗设备管理情况，放射工作人员管理情况，

开展放射诊疗人员条件管理情况，对患者、受检者及其他非

放射工作人员的防护情况，放射事件预防处置情况，职业病

人处置情况，档案管理与体系建设情况，X 射线诊断管理情

况，介入放射诊疗管理情况，核医学诊疗管理情况，放射治

疗管理情况等。

（四）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

查。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是否按照备案

范围开展工作；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是否指定主检医师或者指

定的主检医师是否取得职业病诊断资格；职业病诊断机构出

具的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仪器设备场所是否满足工作要

求，质量控制、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要求，是否按照规定参加

质量控制评估，或者质量控制评估不合格是否按要求整改；

是否出具虚假证明文件，档案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管理

制度是否符合相关要求，劳动者保护是否符合相关要求，职

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禁忌、疑似职业病、职业病的告知、

通知、信息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等。

二、工作要求

（一）根据我省职业病防治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

职业病实际情况确定职业卫生（除用人单位外）、放射卫生

随机抽查对象。辖区内认可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

机构，注册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机构随机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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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为 60%；放射诊疗机构抽查比例为 20%。

（二）根据国家目标任务数和职业卫生分类监督等级确

定职业卫生用人单位随机抽查对象。综合考虑各地目标任务

数和分类情况，由省卫生健康监督所通过双随机省抽模块进

行抽取。各地直接登录福建省卫生监督电子执法全过程记录

平台“双随机（省）”模块执行任务。

（三）各地要在随机监督抽查中不断增加国家卫生健康

监督信息报告系统中的用人单位底档数（尤其是工业放射应

用单位），逐步缩小与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的数量差距，

并及时将综合风险评估结果录入国家卫生健康监督信息报

告系统。2025年 11月 22日前，各地在国家卫生健康监督信

息报告系统中完成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单位

数占比不低于 30%，我局将适时通报占比情况。

（四）各地应统筹安排好监督检查工作，严格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的各项

要求；创新涉企监督检查方式，大力推进精准检查，推广“监

督+服务”和智慧化监管模式，能采取书面核查、信息共享、

智慧监管等非现场执法检查方式的，可不进行现场监督检

查；有机贯通“综合查一次”“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等各类监

督检查方式，避免对同一单位因同一事项重复检查。在对用

人单位监督检查过程中，对有关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提供的技术服务和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提供职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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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情况进行延伸检查。

（五）各地要切实加强对上报数据信息的审核，按照抽

查工作计划表及监督信息报告卡要求填报监督检查和案件

查处数据信息。所有数据以信息报告系统填报数据为准，不

需另外报送纸质报表，请于 2025 年 11 月 22 日前完成全部

检查任务和数据填报工作。

联系人：省卫生健康监督所公共卫生监督科 佘加盛、郑曦

联系电话：0591-87511542、83575319

邮箱：Fjhi350074@126.com

附表：1.2025 年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2.2025 年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3.2025 年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4.2025 年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5.2025 年放射诊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

6.2025 年放射诊疗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7.2025 年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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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5 年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监督检查对象 抽查任务 重点检查内容

用人单位

抽查数量：原

则上应不低于

3400家

1.职业卫生培训
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劳动者是否按规定的周期接受职业卫生培训，培训内容、时间

是否符合要求。

2.建设项目职业病

防护设施“三同时” 是否落实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制度，是否按程序开展评审及存档、公示。

＊3.职业病危害项

目申报
是否如实、及时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4.工作场所职业卫

生管理

1.是否按规定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检测、评价，是否进行检测结果的报告、存档

和公布；

2.是否按规定配置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并及时维护、保养，是否按规定发放、管理职

业病防护用品并督促劳动者佩戴使用。

5.职业病危害警示

和告知
是否按规定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告知职业病危害及危害后果。

6.劳动者职业健康

监护
是否按规定开展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工业）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

7.职业病病人和疑

似职业病病人处置

1.是否按规定处置职业病人、疑似职业病人；

2.是否为劳动者进行职业病诊断提供与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关系等相关资料。

注：重点检查内容中“3.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是必查项。



— 6 —

附表 2

2025 年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监督

检查

对象

辖区

单位数

抽查

单位数

不合格

单位数

不合格情况

行政处罚情况职业

卫生

培训

建设项

目“三同

时”

职业病

危害项

目申报

工作场所职业卫

生管理

职业病

危害警

示和告

知

劳动者

职业健

康监护

职业病病人和疑似

职业病病人处置

职业

卫生

培训

不合

格单

位数

建设项

目职业

病防护

设施“三
同时”不
合格单

位数

工作场

所职业

病危害

项目申

报不合

格单位

数

工作场

所职业

病危害

因素监

测、检

测、评

价不合

格单位

数

职业病

防护设

施、应

急救援

设施、

防护用

品不合

格单位

数

职业病

危害警

示和告

知不合

格单位

数

劳动者

职业健

康监

护、放

射工作

人员个

人剂量

监测不

合格单

位数

职业病

病人、疑

似职业

病病人

处置不

合格单

位数

未为劳动

者进行职

业病诊断

提供健康

损害与职

业史、职

业病危害

接触关系

等相关资

料单位数

案件

查处数

警告

单位数

罚款

（万

元）

用人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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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25 年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监督检

查对象
抽查任务 重点检查内容

职业卫

生和放

射卫生

技术服

务机构

辖区内注册的职业卫

生和放射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 60%开展监督

检查

1.资质证书

1.是否未取得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认可，擅自从事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检测、评价技

术服务；

2.是否有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技术服务机构

资质证书的情形。

2.业务范围

及出具证明

1.是否超出资质认可范围从事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服务；

2.是否出具虚假的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报告或其他虚假证明文件。

3.技术服务相

关工作要求

1.是否按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开展现场调查、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现场采样、现场检测、

样品管理、实验室分析、数据处理及应用、危害程度评价、防护措施及其效果评价、技术报告编制

等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活动；

2.是否存在具备自行检测条件而委托其他机构检测的情形，是否存在委托检测的机构不具备技术服

务机构资质或相应检测能力的情形，是否存在委托其他机构实施样品现场采集和检测结果分析及应

用等工作的情形；

3.是否以书面形式与用人单位明确技术服务内容、范围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

4.是否转包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服务项目；

5.是否擅自更改、简化技术服务程序和相关内容；

6.是否按规定在网上公开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报告相关信息；

7.是否按规定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送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相关信息。

4.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

1.是否使用非本机构专业技术人员从事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活动；

2.是否安排未达到技术评审考核评估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职业卫生服务；

3.是否在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报告或者有关原始记录上代替他人签字；

4.是否未参与相应技术服务事项而在技术报告或者有关原始记录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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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2025 年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监督检查

对象

辖

区

单

位

数

抽

查

单

位

数

不合

格单

位数

不合格情况 行政处罚情况

资质证书 技术服务规范性
案件查处

数

警告

单位数

罚款

（万元）

没收

违法

所得

（万

元）

无资质擅自

从事检测、评

价服务单位

数

涂改、倒卖、出租、

出借或其他形式

非法转让资质证

书单位数

超出资质认

可范围从事

技术服务单

位数

出具虚假

证明文件

单位数

不符合技术

服务相关工

作要求单位

数

不符合专业技

术人员管理要

求单位数

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

机构

放射卫生

技术服务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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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2025 年放射诊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

序号 监督检查对象
抽检

比例
检查内容 备注

1
放射诊疗机构

（含中医医疗机构）
20%

1.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管理情况；2.放射诊疗场所管理及防护措施情况；3.放射诊疗设备管理情况；4.放射工作

人员健康管理情况；5.开展放射诊疗人员条件管理情况；6.对患者、受检者及其他非放射工作人员的保护情

况；7.放射事件预防处置情况；8.疑似职业病和职业病人处置情况；9.档案管理与体系建设情况；10.X射线

诊断管理情况；11.介入放射诊疗管理情况；12.核医学诊疗管理情况；13.放射治疗管理情况。

2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60%
1.是否在备案的范围内开展工作；2.出具的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3.技术人员是否满足工作要求；4.仪器设

备场所是否满足工作要求；5.质量控制、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要求；6.档案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要求；7.管理制

度是否符合相关要求；8.劳动者保护是否符合相关要求；9.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禁忌、疑似职业病、职

业病的告知、通知、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10.是否按照规定参加质量控制评估，若质量控制评估不合格

是否按要求整改。
3 职业病诊断机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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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2025 年放射诊疗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单位
类别

辖 区
内 单
位 总
数

检
查
单
位
数

不合格情况 行政处罚情况

放射
诊疗
建设
项目
不符
合有
关规
定单
位数

放射
诊疗
场所
及其
防护
措施
不符
合有
关规
定单
位数

放射
诊疗
设备
及配
套设
施不
符合
有关
规定
单位
数

放射
工作
人员
管理
不符
合有
关规
定单
位数

开展
放射
诊疗
的人
员条
件不
符合
有关
规定
单位
数

对患
者、受
检者及
其他非
放射工
作人员
的保护
不符合
有关规
定单位

数

放射事
件预防
处置不
符合有
关规定
单位数

职业
病人
管理
不符
合有
关规
定单
位数

档案
管理
与体
系建
设不
符合
有关
规定
单位
数

X射
线诊
断管
理不
符合
有关
规定
单位
数

介入
放射
诊疗
管理
不符
合有
关规
定单
位数

核医
学诊
疗管
理不
符合
有关
规定
单位
数

放射
治疗
管理
不符
合有
关规
定单
位数

管理
制度
不符
合有
关规
定单
位数

案件
查处
数

罚没
款金
额

（万
元）

放射诊疗
机构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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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2025 年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辖区
内单
位总
数

检查
单位
数

不合格情况
行政处罚
情况

未在备案
范围内开
展工作单
位数

出具的
报告书、
诊断证
明书不
符合相
关要求
单位数

人员不
能满足
工作要
求单位
数

仪器设备
场所不能
满足工作
要求单位

数

出具
虚假
证明
文件

质量控
制、程序
不符合相
关要求单
位数

档案管
理不符
合相关
要求单
位数

管理制
度不符
合相关
要求单
位数

劳动
者保
护不
符合
相关
要求
单位
数

职业健康检
查结果、职
业禁忌、疑
似职业病、
职业病的告
知、通知、
报告不符合
相关要求单

位数

案
件
查
处
数

罚没
款金
额（万
元）

职业健康检查机
构

职业病诊断机构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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